
科目代碼 科          目 上 下 科目代碼 科          目 上 下 科目代碼 科          目 上 下 科目代碼 科          目 上 下

JJ5 國文(1) 2 ACN. 大學英文(3) 2 ACO 大學英文(4) 2 ALS 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 0

JJ6 國文(2) 2 JK4 體育(3) 0 215 生活藝術 1

ACL 大學英文(1) 2 JK5 體育(4) 0

ACM 大學英文(2) 2 953 家庭科學 1

A4H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國防政策 0

A4I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國防科技 0

JK2 體育(1) 0

JK3 體育(2) 0

JOG 歷史思維與世界文明 2

JOH 服務學習(1) 0

JOI 服務學習(2) 0

J4E 品德法治教育 2

MG6 資訊科技應用 2 MB2 企業倫理 2

273 管理學 2

212 會計學(一) 3 560 統計學(一) 3 MG8 英語溝通與表達(一) 2 B52 金融行銷 3

214 會計學(二) 3 563 統計學(二) 3 MG9 英語溝通與表達(二) 2 189 專題(二) 1

PM0 資訊軟體應用 2 BB1 財務管理(一) 3 264 國際財務管理 3

447 商用數學 2 BB2 財務管理(二) 3 237 投資學 3

BZ0 風險管理與保險 3 B36 金融法規 3

293 金融市場 2 224 商事法 2

SC1 經濟學(一) 3 309 財務報表分析 3

SC2 經濟學(二) 3 187 專題(一) 1

15 11 14 12 14 10 4 0

B42 金融風險管理 3 銀行管理實務 3

246 貨幣銀行學 3

BX1 證券市場理論與實務 3  318 期貨與選擇權 3  BZD 投資技術分析 3

保險

模組

選修

BQ1 人壽與健康保險 3 BZ6 財產與責任保險 3 285 保險實務 3

 BZQ 財經個案導讀 3 B1E 金融市場實務講座 2 ME6 公司理財 3 B1F 金融產業實務講座 2

B88 信託實務 3 B1Z 金融趨勢實務講座 2 B41 外匯操作實務 3 銀行經營實務 3

B1D 海外金融個案研討 2 B47 金融創新 3

 BQ5 資產組合管理 3 BZB 產業在業學習 3

B20 保險市場專題 3 實務實習 3

282 財務管理研討 3 BZI 金融機構實務實習 3

 BA2 財務管理個案研究 3

313 社會保險 3

TH6 英語聽力訓練(1) 2 MF0 英文閱讀進階 2 金融英文(1) 2

TH7 英語聽力訓練(2) 2 286 英文閱讀 2 250 商用英文寫作 2 金融英文(2) 2

MH8 會計學習作(一) 1  641 中級會計學 3 TD5 經濟學研討 3

MH9 會計學習作(二) 1 266 個體經濟學 3 數位金融 3  MR2 企業實習 1

B27 金融概論 2 267 總體經濟學 3 財富管理 3 B1K 職涯規劃與輔導 2

888 民法 2 B1X 職能規劃與輔導 3

商用數學應用 2 BZF 生活禮儀態度 1 MA8 顧客關係管理 2

行動程式設計與應用 3 MC6 畢業前一英哩就業講座 3

 TH2 產業實務講座 3

B99 銀行管理 3

B92 銀行經營實務 3

職場禮儀態度 1

 備註：

1、最低畢業學分： 128學分(通識必修： 28學分，專業必修：62學分，選修：38學分)。

2、選修38學分中，學生必須至少應修畢銀行、證券投資、保險中任兩項模組共計18學分方可畢業。

3、金融管理學系學生得取得選修模組之相對應證照至少1張，方認定修畢該模組。

4、參加國外姊妹校交換之學生，其證書由國外姊妹校頒發。

6、表列選修課程依本系發展需求而彈性調整，可增減少數課程。

5、「畢業年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年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類畢業生，以同等學力入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至少12個畢業學分。意指以同等

學力入學之學生，最低畢業學分140學分〈通識必修28學分，專業必修62學分，選修38學分，增修學分12學分〉，同等學力入學『增修學分』科目與『選修』科目不

得重複採計」。

實踐大學  商學與資訊學院  金融管理學系105學年度  日間部  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

類

別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合

計

通

識

課

程

28

學

分

註1：依「實踐大學學生基本能力檢測實施要點」規定，本校學生畢業前需通過「中文能力」、「體適能能力」及「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方具畢業資格。

註2：博雅精選分人文思維、美學涵養、公民社會、全球視野、自然科學五大學群，自大一上開始修習，畢業前須修畢五大學群至少各一門課程，合計10學分。

註3：大學英文(1)(2)(3)(4)採學期擋修制度，須依序修習及格；另大學英文(3)(4)為職場英語文應用課程，如「英語簡報與口語表達」及「商務英語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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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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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

選修
證券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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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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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文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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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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